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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367099332]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自行监测办法”）和《“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要求，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规范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行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特制定本监测方案。
[bookmark: _Toc22298][bookmark: _Toc367099333]一、基本情况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占地面积约29.5hm2，分别建设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装置（简称一化）、年产45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装置（简称二化），两套3万t/a三聚氰胺生产装置，一套欧技技术高压法，配套小尿素生产装置（2018停用），一套采用气相淬冷常压一步法联产碳酸氢铵工艺配套11万t/a碳酸氢铵装置（碳酸氢铵装置未投运），2013年7月通过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环保验收。配套建设2400m3/d的废水处理装置。
一化合成氨采用美国布朗公司的深冷净化工艺，尿素采用意大利斯拉姆公司的氨汽提法工艺，1996年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的环保验收。
二化合成氨采用美国KBR公司的净化工艺技术，尿素采用荷兰斯塔卡邦公司的带池式冷凝器的改良型CO2汽提工艺，2013年1月通过环境保护部的环保验收。
废水处理装置采用化学沉淀法+CASS工艺处理技术，2011年通过重庆市涪陵区环境保护局的污染治理设施验收，2018年进行技术改造，将原有化学沉淀法+CASS工艺处理技术改为A/O工艺，降低总氮总磷控制指标。
企业基础信息见表1-3-1。
表1-3-1 企业基础信息表
	企业名称（所属集团）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峰工业集团）

	法人代表
	李鹍

	建设地点
	重庆涪陵白涛街道办事处
	邮编
	408601

	中心经纬度
	中心经度 107°30′15″      中心纬度29°33′43

	联系人
	梁善久
	联系电话
	座机：72593300

	
	
	
	手机：15330539892

	所属行业
	氮肥制造业

	国控类型
	□废水 □废气 □重金属 □污水处理厂  其它 市控        

	主要产品
	尿素、三聚氰胺

	设计（实际）生产能力
	一化年产30万合成氨、52万吨尿素；二化年产45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3万t/a三聚氰胺，配套11万t/a碳酸氢铵装置（停用）

	企业职工数
	890

	生产周期
	8000h

	企业年产值
	22亿元

	建厂时间
	1993

	环评时间
	一化1985.10.21、二化2006.6.22、三聚氰胺2011.3.1

	验收时间
	一化1996.5.30、二化2013.1.31、三聚氰胺2013.7.1

	自行监测类型
	废水 有组织废气 无组织废气 □厂界噪声 
□周边环境水□周边环境空气 □周边环境噪声 □周边环境土壤

	自行监测方式
	自测  第三方， （重庆市九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是否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是 □否 
	自动监测设备类型和监测项目
	废水，项目：氨氮、COD、流量、总磷、总氮 、pH
□废气，项目： 

	周边环境情况
	方位
	距场界距离（单位）
	名称

	
	东北
	2200米
	陈家坝

	
	南
	1550米
	816厂指挥部

	
	西南
	2500米
	白涛新镇

	
	北
	4000米
	李子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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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监测内容
[bookmark: _Toc4446][bookmark: _Toc367099336]2.1 污染源手工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按照国家、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结合行业特点和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年产45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国营八一六大型化肥厂环境影响初步予断评价报告书、验收批复以及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批复的排污许可证要求，我司可以自行开展手工监测，手工监测均由我司质量检验部负责监测，主要监测废水、废气。废气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见表2-1。
[bookmark: _Toc26674]2.2 污染源自动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废水：我司废水处理站配置有自动监测设施，自动监测设施运行维护由重庆绿满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废水处理站自动监测设施主要监测废水中氨氮、COD、总磷、总氮、PH、流量。其中PH在线仪量程范围为0.00～14.00、氨氮在线分析仪量程范围为2-120 mg/L、COD在线分析仪量程范围为2-120 mg/l、总磷在线分析仪量程范围为0-10 mg/l、总氮在线分析仪量程范围为0-50 mg/l、流量计在线仪量程为0～2000m3/h。
全天连续自动监测，每2小时由监测设备自动取一次水样，分析出一个监测数据，数据采集仪可保存一年以上小时均值。
污染源监测指标见表2-1。
表2-1  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类别
	排放口编号
	污染源
	监测点位
	自动监测指标
	手工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废水


	DW001
	生产生活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排口★A1
	COD、氨氮、
总磷、总氮、
PH：6-9
	
	在线设备PH、COD、氨氮、总磷、总氮；在线仪表故障时，人工监测6h/次

	
	
	
	
	/
	悬浮物
	1次/周

	
	
	
	
	/
	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
	1次/年

	
	
	
	
	/
	石油类
	1次/月

	
	DW002
	脱盐水站（一化）
	酸碱废水中和池出口★A2
	/
	PH、
悬浮物
	1次/月

	
	DW003
	脱盐水站（二化）
	酸碱废水中和池出口★A3
	/
	PH、
悬浮物
	1次/月

	
	YS001
	总排口
	一化白芷河总排口★A4
	/
	氨氮、PH、
COD
	2次/周

	
	
	
	
	
	总磷、总锌
	1次/月

	废气



	DA001
	一段转化炉废气
	一化一段炉废气排放口◎D1
	/
	颗粒物、
氮氧化物
	1次/季

	
	DA007
	造粒塔废气
	一化造粒塔废气排放口◎D2
	/
	颗粒物、
氨、 甲醛
	1次/季

	
	DA002
	中断惰气洗涤塔废气
	中断惰气洗涤塔废气排放口◎D3
	/
	氨
	1次/季

	
	DA009
	常压吸收塔尾气
	常压吸收塔尾气排放口◎D4
	/
	氨
	1次/季

	
	DA005
	4巴吸收塔尾气
	4巴吸收塔尾气排放口◎D5
	/
	氨
	1次/季

	
	DA010
	二化造粒塔
	二化造粒塔废气排放口◎D6
	/
	颗粒物、氨、甲醛
	1次/季

	
	DA004
	二化快装锅炉1
	二化快装锅炉1废气排放口◎D7
	
	   二氧化硫、
颗粒物、
氮氧化物
	1次/季

	
	DA003
	二化一段转化炉
	二化一段转化炉废气排放口◎D8
	/
	颗粒物、氮氧化物
	1次/季

	
	DA006
	成品包装楼除尘机1
	包装楼除尘机1◎D9
	/
	颗粒物
	1次/季

	
	DA013
	成品包装楼除尘机2
	包装楼除尘机2◎D10
	/
	颗粒物
	1次/季

	
	DA011
	一化快锅A
	一化快锅A废气排放口◎D11
	/
	二氧化硫、
颗粒物、
氮氧化物
	1次/季

	
	DA012
	一化快锅B
	一化快锅B废气排放口◎D12
	/
	二氧化硫、
颗粒物、
氮氧化物
	1次/季

	
	DA014
	二化快装锅炉2
	二化快锅2废气排放口◎D13
	/
	二氧化硫、
颗粒物
	1次/季

	
	
	
	
	
	氮氧化物
	

	
	DA015
	熔盐炉废气排放口
	熔盐炉废气排放口◎D14
	
	二氧化硫、
颗粒物
	1次/季

	
	DA016
	吸氨器尾气排放口
	吸氨器尾气排放口◎D15
	
	氨
	1次/季

	
	DA017
	碳铵系统回收塔尾气排放口
	碳铵系统回收塔尾气排放口◎D16
	
	氨（氨气）
	1次/季

	
	DA018
	包装机除尘器放空气排放口
	包装机除尘器放空气排放口◎D17
	
	颗粒物
	1次/季

	
	DA019
	成品料仓仓顶除尘器放空气排放口
	成品料仓仓顶除尘器放空气排放口◎D18
	
	颗粒物
	1次/季

	
	/
	厂界
	厂界○B1、厂界○B2、厂界○B3、厂界○B4、
	/
	氨
、非甲烷总烃
、臭气、颗粒物
	1次/季

	
	/
	
	厂界○B5
	/
	氨
、非甲烷总烃
、臭气、颗粒物/硫化氢
	1次/季

	
	/
	
	厂界○B6
	/
	硫化氢
	1次/季

	
	/
	
	厂界○B7、厂界○B8
	/
	氨
	1次/季

	备注：
	
	1、此表中频次指自行监测总体频次，具体到每次监测的次数按照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执行。
2、以上频次若与国家或地方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标准中监测指标的监测频次规定不一致时，按从严原则确定监测频次，即：以监测频次高的为准。


说明：1、我司在重庆白涛化工园区范围内，且卫生防护距离900m内无声环境敏感点，故不开展厂界噪声监测；
2、我司废水是混合采样方法，每次混合采样1个，其中采集的石油类水样不能在24h内完成测定，在0℃--4℃温度保存；采集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水样置于玻璃瓶中，采集的PH类、悬浮物类水样立即测定，并把样品保存在0℃--4℃温度；采集的总氮类水样贮存在聚乙烯瓶或硬质玻璃瓶中，常温保存；采集的总磷类水样应冷处保存，采集的挥发酚样品应在4℃下冷藏，24h内完成测定；硫化物保存在棕色瓶里，保存期限一周；
3、废气是瞬时采样，每个废气排放口设置1个采样孔，每次采样不少于3个。采集的颗粒物如不能立即称重，在4℃条件下冷藏保存，尽快运输回实验室恒重；采集的低浓度颗粒物用聚四氟乙烯材质堵套塞好采样嘴，将采样头放入防静电的盒或密封袋内，再放入样品箱；采集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在现场完成测试；
采集的甲醛于2～5℃贮存，2天内分析完毕；采集的氨若不能立即分析， 2℃～5℃可保存 7 天；采集的非甲烷总烃应常温避光保存，尽快完成分析，气袋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48h；采集的臭气浓度避光运回实验室，24小时内测定。
[bookmark: _Toc30088]2.3 周边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指标和频次
[bookmark: _Toc29253]根据国营八一六大型化肥厂环境影响初步予断评价报告书、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年产45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监验（1996）019号、环验【2013】39号、渝（市）环验[2013]072号以及排污许可证的许可范围要求，我司不开展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bookmark: _Toc16197]2.4 质量控制
2.4.1 手工监测质量控制
按照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我公司采取重庆市污染源监测数据发布平台(企业版)定期公开自行监测信息。同时对自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1）自行手工监测由建峰化工安全环保部统一管理，质量检验部承担监测分析，配置有固定分析废水自行监测实验室用房1套、取得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资质证书 2 人，仪器设备 3套，能开展废水中PH、NH3-N、COD、SS、石油。 
（2）废水处理站终端配备了一套自动检测系统及二套手工检测的采样、分析设备。
（3）手工检测所需玻璃器皿公司配备专门人员按照要求定期效验，仪器检验人员均在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取得合格证书，并按次/5年定期复征；压力表送涪陵检测中心定期检测；分析仪器由国防科技工业5012二级计量站定期检验。
（4）2019年10月建峰化工派两名员工参加重庆市企业自行监测人员培训，并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
（5）严格履行国家和地方制订的各项法律、法规，并依据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发布并实施了《环保管理制度》、《环保管理考核细则》《环保管理责任制》、《环保设施管理规定》《环保监测管理规定》等多项环境管理体系程序文件，针对每套环保设施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并悬挂在岗位。公司内部负责自行监测的分析车间制定《数据质量考核细则》、《计量管理》、《标准化管理》、《记录管理》、《印章管理》等管理制度。
（6）建峰化工环保机构健全，公司环保领导工作由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安全环保部负责，配有专职安全环保技术员3人，负责组织落实、监督本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公司各部门、班组设兼职环保人员，负责本单位的环保工作，并与公司的环境管理机构专职人员积极配合，落实正常生产中的环保措施，反馈污染治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目前，公司已通过ISO9001：2015、ISO14001:2015、GB/T28001-2001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合一管理体系认证，具有较高的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7）负责自行监测的质量检验部，监测人员由白班和倒班组成，能够满足不同频率和不同时间的采样，监测人员及时取样，正常任务，在接班后25min内出发取样；临时任务，在接到通知后5min内出发取样。监测完毕后必须留样，并注明样品名称、取样时间等；同时及时进行数据记录，数据记录要及时签名、复核签名要求次日12:00前。为确保分析数据真实、准确，保证数据质量监督过程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质量检验部各岗位技术员对主管班组抽样不得少于2个项目/周。班组内部抽样不得少于2个项目/周。
（8）我司废气监测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监测，对第三方监测机构资质进行了确认，确保第三方检测机构有监测所需的固定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工作条件、有与监测本公司排放污染物相适应的采样、分析等专业设备设施、有取得计量认证的社会检测机构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进行强制检定，并按相应仪器仪表的检定校验要求定期进行检定校准、有实施健全的环境监测工作和质量管理制度等均符合环境保护部门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14928]2.4.2 自动监测质量控制
废水自动监控系统于2008年9月由重庆联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安装建设，在线监控系统日常运行维护管理由重庆绿满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为确保仪器正常运行，数据的准确性，每季度由重庆国环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监控设施比对。自动监控设备有《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和《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合格报告，与重庆市污染源自动监控（测）平台联网，并于2010年11月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
（1）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自动监控技术规范的要求，废水自动监控系统于2008年9月由重庆联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安装建设，安装的自动监控设备与环重庆市污染源自动监控（测）平台联网，2008年10月27日，通过重庆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对废水处理站总排口自动监测系统数据传输和联网验收；
（2）2019年10月建峰化工两名员工参加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举办的国控污染企业自行监测培训，并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
（3）按照《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环发〔2009〕88号）的要求，2008年10月，废水自动监控系统通过涪陵区环保局组织的环保专项验收，验收批复为渝（涪）环验【2010】67号。2008年11月11日，通过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在线监测设施设备进行比对监测，验收批复为渝环（监）字【2008】第ys134号。
（4）自动监测设施委托重庆绿满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运维，每日上午、下午远程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检查数据传输系统是否正常；每周至少一次对监测系统进行现场维护；每月至少一次自动校准和手工校准，进行一次质控样试验。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和重复性、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试验。
[bookmark: _Toc24574]2.5 监测方法、依据和仪器
[bookmark: _Toc13234]2.5.1 手工监测方法、依据和仪器
手工监测方法、依据和仪器见表2-5-1。
表2-5-1  监测方法、依据和仪器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监测依据
	监测仪器

	水和废水
	NH3-N
	HJ 537-2009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滴定管

	
	COD
	HJ828-2017  重铬酸钾法
	滴定管

	
	PH
	便携式pH计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3.1.6.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年）
	PH计

	
	SS
	GB 11901-1989 重量法 
	天平、烘箱

	
	石油类
	HJ 637-2018红外分光光度法
	红外测油仪

	
	总氮
	HJ 636-2012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紫外分光光度计

	
	氰化物
	HJ 484-2009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挥发酚
	HJ 503-2009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总磷
	GB 11893-1989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硫化物
	GB/T 16489-1996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废气
	颗粒物
	HJ836-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ZR-3260D

	
	氮氧化物
	HJ 693-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ZR-3260D

	
	氨（氨气）
	HJ 533-2009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智能双路烟气采样器 崂应3072型

	
	甲醛
	GB/T 15516-1995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ZR-3710型 双路烟气采样器

	
	二氧化硫
	HJ57-200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智能双路烟气采样器 崂应3072型

	
	臭气浓度

	GB/T14675-93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非甲烷总烃
	HJ604-2017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GC-2014C

	
	挥发性有机物
	LDAR
	仪器

	
	硫化氢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5.4.10.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
	智能中流量空气总悬浮物颗粒采样器TH-150

	备注
	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



[bookmark: _Toc3786]2.5.2 自动监测方法、依据和仪器
自动监测仪器原理、名称和型号见表2-5-2。
表2-5-2 自动监测方法及仪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原理）
	监测仪器

	废水
	流速（流量）
	超声波
	哈希流量计

	
	COD
	在线铬法
	哈希COD仪

	
	氨氮
	比色测定
	哈希氨氮分析仪

	
	总磷
	钼蓝吸光光度法
	哈希总磷总氮一体机

	
	总氮
	紫外吸光光度法
	

	
	PH
	电极法
	横河pH仪

	备注
	使用设备应具有《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和《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合格报告，并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和数据有效性审核。



[bookmark: _Toc19860]2.6 评价标准、依据及其限值
[bookmark: _Toc26868]2.6.1 手工监测评价标准、依据及其限值
手工监测评价标准、依据及其限值见表2-6-1、2-6-2。

表2-6-1  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据及其限值
	污染源
	污染物
	执行/参照标准限值
	标准依据

	
	
	单位
	限值
	

	生产、生活废水
	PH
	无量纲
	6-9
	GB13458-2013（合成氨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COD
	毫克/升

	80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氨氮
	
	10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SS
	
	50
	GB13458-2013（合成氨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石油类
	
	3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总氮
	
	20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氰化物
	
	0.2
	GB13458-2013（合成氨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

	
	挥发酚
	
	0.1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总磷
	
	0.5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硫化物
	
	0.5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酸碱中和池（一化）
	PH
	/
	6-9
	GB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悬浮物
	毫克/升
	70
	

	酸碱中和池（二化）
	PH
	/
	6-9
	GB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悬浮物
	毫克/升
	70
	

	白芷河总排口
	pH值
	/
	6-9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氨氮（NH3-N）
	毫克/升
	15
	

	
	化学需氧量
	
	100
	

	
	总磷（以P计）
	
	0.1
	

	
	总锌
	
	2.0
	

	一段转化炉（一化）
	颗粒物
	毫克/立方米
	100
	DB 50-659-2016（工业炉窖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氮氧化物                                                                                     
	
	700
	

	造粒塔（一化）
	氨（氨气）
	千克/小时
	75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颗粒物
	毫克/立方米
	120
	DB 50/418-2016（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甲醛
	
	25
	

	中段惰气洗涤塔（一化）
	氨（氨气）
	千克/小时
	75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常压吸收塔（二化）
	氨（氨气）
	千克/小时
	75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4巴吸收塔（二化）
	氨（氨气）
	千克/小时
	75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造粒塔（二化）
	甲醛
	毫克/立方米
	25
	DB 50/418-2016（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颗粒物
	
	120
	

	
	氨（氨气）
	千克/小时
	75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化快装锅炉1
	二氧化硫
	毫克/立方米
	35
	GB 13223-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颗粒物
	
	5
	

	
	氮氧化物
	
	100
	

	
	烟气黑度
	/
	1
	

	一段转化炉（二化）
	氮氧化物
	毫克/立方米
	700
	DB 50-659-2016（工业炉窖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颗粒物
	
	100
	

	成品包装楼除尘机1
	颗粒物
	毫克/立方米
	120
	DB 50/418-201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成品包装楼除尘机2
	颗粒物
	毫克/立方米
	120
	DB 50/418-201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一化快锅A
	颗粒物
	毫克/立方米
	30
	DB 50/658-2016（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氧化硫
	
	100
	

	
	氮氧化物
	
	400
	

	
	烟气黑度
	/
	1
	

	一化快锅B
	颗粒物
	毫克/立方米
	30
	DB 50/658-2016（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氧化硫
	
	100
	

	
	氮氧化物
	
	400
	

	
	烟气黑度
	/
	1
	

	二化快锅2
	二氧化硫
	毫克/立方米
	100
	DB50/658-2016（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颗粒物
	
	30
	

	
	氮氧化物
	
	400
	

	
	烟气黑度
	/
	≤1
	

	熔盐炉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毫克/立方米
	100
	DB 50-659-2016（工业炉窖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氮氧化物
	
	700
	

	
	二氧化硫
	
	400
	

	吸氨器尾气排放口
	氨（氨气）
	千克/小时
	24.2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碳铵系统回收塔尾气排放口
	氨（氨气）
	千克/小时
	20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厂界
	非甲烷总烃
	毫克/立方米
	4.0
	DB 50/418-201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颗粒物
	
	1.0
	

	
	氨（氨气）
	
	1.5
	GB 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臭气浓度
	
	20
	

	
	硫化氢
	
	0.06
	



表2-6-2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依据及其限值
	项目
	总量控制指标*（t/a）
	指标来源

	废水
	COD
	60
	



排污许可证

	
	氨氮
	8.76
	

	
	总氮
	17.52
	

	
	总磷
	0.438
	

	废气
	颗粒物
	463.459
	

	
	二氧化硫
	158.095
	

	
	氨（氨气）
	660
	

	
	 氮氧化物
	501.521
	


注：*以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或环境管理限值要求为依据
[bookmark: _Toc30670]2.6.2 自动监测评价标准、依据及其限值
自动监测仪器评价标准及限值见表2-6-3。
表2-6-5 自动监测仪器评价标准及限值
	类别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依据
	评价标准限值

	废水
	流量
	化工园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457-2012
	——

	
	COD
	
	80

	
	氨氮
	
	10

	
	总磷
	
	0.5

	
	总氮
	
	20


[bookmark: _Toc12223]三、监测点位及厂区平面图
（监测布点图中应统一标识符。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废水 ★；厂界
图3.5 监测点位及厂区平面图
	序号
	点位
	排污许可证编号
	排污口名称

	1
	A1
	DW001
	废水处理站

	2
	A2
	DW002
	一化中和池

	3
	A3
	DW003
	二化中和池

	4
	A4
	YS001
	雨水排放口

	5
	D1
	DA001
	一化一段炉

	6
	D2
	DA002
	一化中段惰气洗涤塔

	7
	D3
	DA007
	一化造粒塔

	8
	D4
	DA009
	二化常压

	9
	D5
	DA005
	二化4巴

	10
	D6
	DA010
	二化造粒塔

	11
	D7
	DA003
	二化一段炉

	12
	D8
	DA004
	二化快锅1

	13
	D9
	DA006
	除尘机1

	14
	D10
	DA013
	除尘机2

	15
	D11
	DA011
	一化快锅A

	16
	D12
	DA012
	       一化快锅B

	17
	D13
	DA014
	二化快锅2

	18
	D14
	DA015
	熔盐炉废气排放口

	19
	D15
	DA016
	吸氨器尾气排放口

	20
	D16
	DA017
	碳铵系统回收塔尾气排放口

	21
	D17
	DA018
	包装机除尘器放空气排放口

	22
	D18
	DA019
	成品料仓仓顶除尘器放空气排放口

	23
	B1、B2、B3、B4、B5、B6 、B7 、B8
	
	厂界


[image: 点位图.jpg]
[bookmark: _Toc1056]四、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bookmark: _Toc21842]4.1手工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手工监测数据监测结果每次监测完成后拿到第三方监测报告后次日在重庆市污染源监测数据发布平台公布。
[bookmark: _Toc28143]4.2 自动监测结果公开时限
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监测结果，其中废水主要污染物氨氮、COD、总磷、总氮监测结果次日在重庆市污染源监测数据发布平台公布每2小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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